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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建设基本条件

一、零碳园区建设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开发区，省级开发区

原则上应列入最新版《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》或《内蒙古

自治区工业园区审核公告目录》，根据园区能源资源禀赋、产

业发展情况等，视情可拓展至近年来新建设的、由省级及以上

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复的新兴产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。

二、建设范围可为园区整体，也可为“园中园”。以“园中园”

形式申报的，需有明确的四至边界，建设和管理由所在园区管

理机构或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。

三、在能耗和碳排放统计、核算、计量、监测等方面具备

一定基础。

四、3 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环境事故，或其他社会不良影

响事件。

五、优先选择具有较好创建基础、有较大节能降碳潜力或

基础优势明显的园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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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零碳园区申报书大纲

一、建设基础

（一）园区基本情况。简述园区申报边界、建设主体、区

位条件、规划布局、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等基本情况。

（二）产业发展情况。简述园区主导产业、重点企业发展

状况、已引入或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及投资规模等产业发展情况。

新建园区简述规划引入产业和招商引资情况。

（三）能源供应及消费情况。简述园区近三年分能源品种

的能源供应与消费情况。能源供应部分应区分园区外购能源和

自供能源，能源消费部分应区分用作燃料、用于能源加工转换

及用作原料等用途。新建园区可不提供能源供应及消费现状。

（四）碳排放情况。根据零碳园区碳排放核算方法(附件 5),

对园区近三年碳排放进行测算分析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分

年度碳排放量、单位能耗碳排放、碳排放结构等。新建园区可

不提供历史碳排放情况。

二、建设零碳园区的可行性分析

（一）园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趋势。以园区能源消费、年

度碳排放现状数据为基础，结合园区产业发展、重点企业产能

变化、重点项目布局等情况，综合考虑零碳园区建设要求，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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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分析园区未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变化趋势。

（二）目标可达性分析。根据园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趋势，

从能源供应、工业过程减排等方面说明零碳园区建设的有利条

件和问题挑战，论证零碳园区建设的可行性。

（三）综合供能方案。结合园区及周边资源能源禀赋，设

计园区综合供能方案，并对供能方案是否能够满足园区及企业

需求、是否能够达到零碳园区标准进行论证。

三、建设目标

以 2025 年为基准年，确定零碳园区建设期，围绕零碳园区

建设指标体系提出建设目标，明确零碳园区建设的路线图、时

间表以及不同阶段建设重点等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围绕国家和自治区零碳园区建设任务等，结合园区实际提

出实现建设目标的具体举措。如建设零碳园区过程中不涉及某

项任务，可不在方案中表述。园区可结合自身实际，创新提出

其他有利于零碳园区建设的重点任务。

同步提出支撑重点任务的重点项目，并简要阐述工程项目

有关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项目名称、建设主体、建设内容、

投资规模、建设周期、实施计划、对于零碳园区建设的意义等

内容。重点项目情况以表格形式呈现。

五、经济性分析

结合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及重点项目内容，测算零碳园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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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成本投入和预期经济收益，分析成本结构与收益来源，评

估零碳园区建设的投资回收周期、内部收益率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简述组织方式、政策支持、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务实举措，

包括但不限于是否获得地方政府和园区企业支持、是否计划建

立专项工作机制、是否已建或拟建产学研合作平台、是否能在

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供给消纳方面开展探索、是否拥有能够支持

零碳园区建设的人才队伍等。

申报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应严格按照国家申报书要求编制，

申报自治区级零碳园区的可对照简化编制，但均需附零碳园区

建设方案。建设方案突出可执行、可操作性，明确定位目标、

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等，用于实际指导零碳园区建设，待国家

或自治区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后，及时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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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国家级零碳园区目标指标体系（试行）
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目标要求

核心指标 单位能耗碳排放

≤0.2吨/吨标准煤

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20~100万吨

标准煤的园区）

≤0.3吨/吨标准煤

（年综合能源消费量≥100万吨标

准煤的园区）

引导指标

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≥90%

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达到或优于二级能耗限额标准

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≥80%

余热/余冷/余压综合利用率 ≥50%

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≥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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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自治区级零碳园区目标指标体系（试行）
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目标要求

核心指标

园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≥20万吨标准煤

单位能耗碳排放

≤0.4吨/吨标准煤（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20~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）

≤0.6吨/吨标准煤（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≥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）

引导指标

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≥80%

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 ≥35%

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 达到或优于二级能耗限额标准

新建项目通用型终端用能设备能耗 达到或优于一级能效标准

既有项目通用型终端用能设备能耗 达到或优于二级能效标准

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≥70%

余热/余冷/余压综合利用率 ≥50%

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≥80%

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 ≥70%

可利用建筑屋顶光伏覆盖率 ≥50%

园区内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、超低能

耗、近零能耗建筑面积
≥10000平方米

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或碳汇 ≥2万吨/年

智能管理平台对园区企业的覆盖范围 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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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标类型说明

1. 核心指标：零碳园区建设必须达到的目标，是园区验收

评估的首要条件，按照园区年综合能耗规模分两类。达不到核

心指标要求的园区，原则上不得申请验收。自治区级零碳园区

引导指标完成较好、但未达到核心指标要求的，可以结合实际

申请延长培育建设期限，最长不超过 2 年。

2. 引导指标：在零碳园区建设过程中发挥路径引导作用，

同时也作为园区验收的参考指标。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开展相

关工作的园区，可在申报材料中说明原因，相关指标将不纳入

验收要求。

二、部分指标解释

1.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：指园区范围内每年度实际消费的各

类能源的总和，单位为“吨标准煤”。其中，电力消费能耗按照等

价值计算。

2. 单位能耗碳排放：指园区范围内每消费一吨标准煤产生

的碳排放量。本通知所称碳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，不含非二

氧化碳温室气体。

3. 余热/余冷/余压综合利用率：用于衡量生产过程中对热

能、冷能和压力能的回收利用程度，综合利用率是三类能源综

合利用率的加权平均值。

4. 通用型终端用能设备：指适用于多个行业的用能设备，

主要包括电动机、锅炉、压缩机、风机、泵、变压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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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大宗货物清洁运输：包括铁路，水路，封闭皮带廊道、

管道或管状带式运输机、电动或氢燃料电池车辆等运输方式。

6.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或碳汇：指园区内企业捕集的二

氧化碳在园区内或园区外实现稳定利用或长期封存的规模，或

通过碳汇交易抵扣碳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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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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